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
第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之一修正總說明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係於八十六年六月四日訂定發布，歷經十五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

十年七月二十二日修正發布。為完備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之權益，擴

大其準用教師法之申訴程序範圍，爰修正本辦法第四條、第十四條、第

十六條之一，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明定聘期三個月以上之代課、代理教師，其平時考核實施規定及服

務成績優良核議機制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 增訂準用教師法之申訴程序項目。(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三、 增訂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投保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就

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撥勞工退休金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

六條之一)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
第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之一修正條文對照
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學校聘任三個月以

上經公開甄選之代課、

代理教師，其服務成績

優良、符合學校校務需

求，且具前條第三項第

一款資格者，經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得

再聘之，再聘至多以二

次為限，發生災害防救

法第二條第一款所定災

害或傳染病防治法第三

條第一項所定傳染病

時，報經各該主管機關

核准後，再聘得不受二

次之限制；偏遠地區學

校之代課、代理教師，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亦

同： 

一、依前條第三項第二

款或第三款資格聘

任之藝術與人文學

習領域、藝術領域

或藝術群之代課、

代理教師。 

二、依前條第三項第二

款或第三款資格聘

任 ， 且 具 出 缺 科

（ 類 ） 專 長 之 代

課、代理教師。 

前項學校應報各該

主管機關備查。但經各

該主管機關核准免報

者，不在此限。 

聘期三個月以上經

公開甄選之代課、代理

教師之平時考核，公立

學校準用公立高級中等

第四條  學校聘任三個月以

上經公開甄選之代課、

代理教師，其服務成績

優良、符合學校校務需

求，且具前條第三項第

一款資格者，經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得

再聘之，再聘至多以二

次為限，發生災害防救

法第二條第一款所定災

害或傳染病防治法第三

條第一項所定傳染病

時，報經各該主管機關

核准後，再聘得不受二

次之限制；偏遠地區學

校之代課、代理教師，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亦

同： 

一、依前條第三項第二

款或第三款資格聘

任之藝術與人文學

習領域、藝術領域

或藝術群之代課、

代理教師。 

二、依前條第三項第二

款或第三款資格聘

任 ， 且 具 出 缺 科

（ 類 ） 專 長 之 代

課、代理教師。 

前項學校應報各該

主管機關備查。但經各

該主管機關核准免報

者，不在此限。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二、依第一項規定，學校

聘任聘期三個月以上

經公開甄選之代課、

代理教師，於符合第

一項所定資格經教師

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

後得再聘之，惟其所

提服務成績優良一

節，現行條文中並未

敘明服務成績優良之

審議機制，致各學校

辦理再聘程序時相關

處理標準不明確，為

讓聘期三個月以上代

課、代理教師之再聘

程序更臻明確，爰增

訂第三項，說明如

下： 

(一)考量聘期三個月以上

代課、代理教師於教

學現場服務之實際情

形，其服務成績應審

酌個人獎懲紀錄，以

對其指導學生、課程

創新或教學研究等各

項貢獻予以肯定，爰

增訂聘期三個月以上

經公開甄選之代課、

代理教師之 平時考

核，公立學校準用公

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成績考核辦法有

關平時考核之相關規

定，私立學校準用該

校教師成績考核相關



 

 

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

辦法相關規定，私立學

校準用該校教師成績考

核相關規定；服務成績

優良之考核項目、認定

標準及辦理程序由各校

自訂，並經學校教師成

績考核會核議，學校應

依核議結果，成績優良

者於個人離職或服務證

明文件，加註服務成績

優良。 

規定，以保障其個人

權益。聘期未滿三個

月之代課、代理教

師，因考量其代課、

代理之期間長短變動

性大，且無須經公開

甄選，爰無辦理考核

需求。 

(二)另服務成績優良為再

聘要件之一，因屬個

人重要權益，其服務

成績優良之核議機制

應予明訂，以維聘期

三個月以上代課、代

理教師權益；且其服

務成績優良核議結

果，應加註於其離職

或服務證明文件，以

作為再聘或其他學校

公開甄選聘任之參

考。  

(三)其中，兼任教師係由

校長就具有各該教育

階段、科(類)合格教

師證者聘任之，無須

經公開甄選流程，屬

非編制內教師，爰無

平時考核之需求，且

係依據教學日誌或其

他簽到方式確認出

席，無須辦理報到與

離職程序，故實務運

作上無加註服務成績

之必要。 

第十四條  兼任、代課及代

理教師於受聘期間，享

有下列權利： 

一、對學校教學及行政

事項提供意見。 

二、享有兼任、代課及

代理教師依法令規

定之權益。 

三、參與教學有關之研

習或活動。 

第十四條  兼任、代課及代

理教師於受聘期間，享

有下列權利： 

一、對學校教學及行政

事項提供意見。 

二、享有兼任、代課及

代理教師依法令規

定之權益。 

三、參與教學有關之研

習或活動。 

一、依現行第四款規定，

兼任、代課及代理教

師，對各該主管機關

或學校有關其個人待

遇及終止聘約之措

施，認為違法或不當

致損害其權益者，得

準用教師法之申訴程

序，請求救濟。惟考

量有權利即有救濟之



 

 

四、對各該主管機關或

學校有關其個人待

遇、終止聘約、停

止聘約之執行及退

休金之措施，聘期

三個月以上代理教

師對其請假及聘期

三個月以上代課、

代理教師對學校有

關其平時考核與個

人服務成績認為違

法或不當致損害其

權益者，得準用本

法之申訴程序，請

求救濟。 

五、除法令另有規定者

外，得拒絕參與各

該主管機關或學校

所指派與教學無關

之工作或活動。 

四、對各該主管機關或

學校有關其個人待

遇及終止聘約之措

施，認為違法或不

當 致 損 害 其 權 益

者，得準用本法之

申訴程序，請求救

濟。 

五、除法令另有規定者

外，得拒絕參與各

該主管機關或學校

所指派與教學無關

之工作或活動。 

精神，為使是類人員

之救濟途徑更完備，

其準用教師法之申訴

程序項目增訂停止聘

約之執行及退休金項

目，同時考量聘期三

個月以上之代理教師

對其請假，及聘期三

個月以上代課、代理

教師對學校有關其平

時考核及個人服務成

績優良所為之措施，

以及於離職或服務證

明文件加註服務成績

優良與否，認為違法

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

者，亦有準用教師法

之申訴程序，請求救

濟之必要，爰予增

列。 

二、有關兼任及代課教

師，屬於部分時間擔

任學校課務者，本質

上與全部時間擔任學

校課務之代理教師不

同。是以，兼任及代

課教師因故無法到校

授課或執行職務者，

應事先經學校同意調

整授課時間或由學校

另遴人員代課、代

理；其鐘點費或待

遇，由代為授課或執

行職務之教師支領，

爰兼任及代課教師之

請假事項，無準用教

師法申訴程序之必

要。 

三、另聘期未滿三個月代

理教師雖屬於全日時

間擔任學校課務者，

惟其各教師間代理期

間長短變動性大，於

教學現場因故無法到



 

 

校授課或執行職務

時，應事先經學校同

意調整授課時間或由

學校另遴人員代課、

代理；其鐘點費或待

遇，由代為授課或執

行職務之教師支領，

爰就請假事項上無規

範之需求，亦無準用

教師法申訴程序之必

要。 

第十六條之一  兼任、代

課及代理教師符合勞工

保險條例、勞工職業災

害保險及保護法、就業

保險法或全民健康保險

法所定資格者，學校應

於聘約有效期間為其投

保勞工保險、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就業保險及

全民健康保險。 

      兼任、代課及代理

教師符合勞工退休金條

例所定資格者，學校於

聘約有效期間，應依勞

工退休金條例規定，按

月為代理教師、未具本

職之兼任、代課教師提

繳退休金。 

      前項所稱未 具本

職，指兼任、代課教師

未具下列身分之一： 

  一、軍人保險身分者。 

  二、公教人員保險身分

者。 

  三、農民健康保險身分

者。 

  四、勞工保險身分之下

列全部時間 工作

者： 

（一）以機關學校為

投保單位：機

關學校專任有

給人員。 

 一、本條新增。 

二、現行條文並未明定兼

任、代課及代理教師

參加勞工保險、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全民

健康保險及勞工退休

金辦理方式。為保障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

任代課及代理教師權

益，參考專科以上學

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

第十九條：「兼任教

師符合勞工保險條

例、就業保險法或全

民健康保險法所定資

格者，學校於聘約有

效期間為其投保勞工

保險、就業保險及全

民健康保險。」、第

二十條第一項：「兼

任教師符合勞工退休

金條例所定資格者，

學校於聘約有效期

間，應依勞工退休金

條例規定，按月為未

具本職兼任教師提繳

退休金。」及偏遠地

區學校專案聘任教師

甄選聘任辦法第十七

條：「（第一項）專

聘教師符合勞工保險

條例、就業保險法或

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



 

 

（二）非以機關學校

為投保單位： 

        1. 公 、 民 營 事

業、機構之全

部 時 間 受 雇

者。 

2.雇主或自營業

主。 

        3.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自行執

業者。 

  五 、 已 依 相 關 退 休

（職、伍）法規，

支（兼）領 退休

（職、伍） 給與

者。 

資格者，學校應於聘

約有效期間為其投保

勞工保險、就業保險

及全民健康保險。

（第二項）專聘教師

符合勞工退休金條例

所定資格者，學校於

聘約有效期間，應依

勞工退休金條例規

定，按月為其提繳退

休金。」爰增訂第一

項及第二項。又配合

一百十年制定公布，

定自一百十一年五月

一日施行之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亦有關於勞工職業災

害保險之規定，爰將

該法納為學校依第一

項規定，應為兼任、

代課及代理教師投保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所

適用之法律。 

三、另查，勞工退休金條

例第七條第二項第四

款規定略以，本國籍

人員具下列身分之

一，得自願依本條例

規定提繳及請領退休

金：四、不適用勞動

基準法之勞工。同條

例第十四條第二項規

定略以，雇主得為第

七條第二項第四款規

定之人員，於每月工

資百分之六範圍內提

繳退休金，併予說

明。 

四、現行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亦有兼具本職之兼

任、代課教師，考量

具本職兼任、代課教

師已有本職工作之保

障，未具本職之兼



 

 

任、代課教師屬相對

弱勢，基於照顧必

要，故參考專科以上

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

法第二十條規定，於

第二項定明兼任、代

課及代理教師符合勞

工退休金條例所定資

格者，學校於聘約有

效期間，應依勞工退

休金條例規定，按月

為未具本職之兼任、

代課教師提繳退休

金；另增訂第三項，

定明未具本職之定義

規定。至代理教師部

分，因該等人員非屬

得兼具其他本職人

員，故學校應為代理

教師提繳退休金。 

 

 




